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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函
地址：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
號
聯絡人：吳亞竹
電話：(02)2370-5888#3724
電子信箱：yazhu.wu@moenv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
發文字號：環循處字第11360083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年度臺南市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(第2次修正) (1136008347-0-0.

pdf)

主旨：同意貴府環境保護局修正「113年度臺南市石綿建材廢棄

物清除處理計畫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署112年12月27日環循處字第1126116598號函、113

年3月18日環循處字第1136105662號函及貴府環境保護局

113年5月13日環廢字第113005849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核定旨揭修正計畫總經費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億1,600萬

元，本署補助8,700萬元，貴府編列配合款至少2,900萬元

（配合比率至少25%），補助經費係由本署113年度公務預

算項下支應，請務必採「納入預算」方式辦理。

三、請督導計畫執行進度，經常門計畫工作項目原則請於113年

12月15日前執行完畢，不得跨年度執行。

四、檢附「113年度臺南市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（第2

次修正）」1份，請據以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